
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彈性課程成績評量辦法 
109 01 10 通過 

一、 依據辦法：（一）100.5.25 北教國字第 1000443400 號函通過「新北市國民

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」 

             （二）108.6.28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65377B 號「國民小學及國

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」 

二、適用年級：七、八、九年級 

三、評量範圍： 

（一）平時評量：成績佔 50。依章節隨課作品評量（各科教師自行評量） 

 (二)定期評量：成績佔 50﹪。由彈性課程任課教師討論出評量規準並依規準

評分 

  （三）努力程度：各階段綜合領域成績表現之努力情形。每學期一次，由任課

教師依學生階段學習狀況點選 

（四）質化評量：以文字敘述將學習過程、結果詳加說明，並提供具體建議。

每學期一次，以二十五字內為限   

四、評量種類：學習態度、紙筆評量、實作評量(含技能、學習單、作業、作品、

書面報告、資料蒐集…) 

五、評量次數：於第三次段考輸入(平時評量：50%+定期評量：50%) 

六、評量成績計算：定期學習評量成績＝定期成績×50﹪＋平時評量成績×50﹪ 

七、學期成績轉換方式： 

（一）量化紀錄得以分數計之，不排名次 

（二）學期末轉換為五等第方式紀錄 

         優等：90 分以上     甲等：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 

         乙等：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 丙等：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 

         丁等：60 分以下 

八、成績評量紀錄： 

（一）文字描述：依評量內涵與結果詳加說明，針對任課班級同學提供具體

建議 

（二）量化紀錄：學期總成績轉換為五等第 

九、本辦法經教學研究會討論，課發會通過，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